
         ●	   跨域整合統籌資源，多元照顧全心服務
         ●	   匯集愛心志願服務，完善社會安全體系
         ●	   緬懷先賢祭祀慰靈，慎終追遠福澤綿延
         ●	   深化國際退協交流，擴大服務照顧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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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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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務照顧

輔導會為照顧散居各地榮民

（眷）及退除役官兵，於民國 46年 7

月承接「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總社臺

北榮民招待所」，民國 47 年擴充服

務範圍，在臺北、臺中、高雄及花蓮、

臺東地區分別成立「自謀生活榮民輔

導組」；民國 49 年則陸續於全國各

地成立「自謀生活榮民聯絡中心」，

推展服務照顧榮民業務，並於民國 57

年改名為「縣（市）榮民聯絡中心」，

民國 76 年更名為「縣（市）榮民服

務處」，包含本島及外島共設有 24

處。民國 84 年將新竹縣、市及嘉義

縣、市簡併，餘 22處。後於民國 102

年配合五都升格及組織改造，再將臺

中縣市、臺南縣市及高雄縣市榮服處

合併，迄今為 19 個榮服處。民國 105

年，各榮服處增加就業站人力，以因

應募兵制及分類分級退輔措施，協助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就業安置。

另為周全榮民（眷）及退除役官

兵服務照顧工作，結合高齡社會白皮

書政策內容及行政院核定因應超高齡

社會對策方案等，以榮服處為平臺，

整合在地化資源，連結公、私立部門

等社會福利機關（構），依服務對象

需求提供在地化、個別化服務照顧，

使渠等感受溫度，進而肯定相關施

政；也藉由訪視時機，發掘有需求服

務對象，鏈結就養、就學、就業等相

關服務，建構成綿密照護網絡，以多

元方式提供榮民（眷）及退除役官兵

可近、便利、適足及可負擔的服務。

退輔制度為兵役制度的延伸，

是形成軍人全生涯規劃不可或缺的

部分，配合兵役政策之調整，同步修

正法規，如：兵役法第 44 條條文民

國 98 年修正後，軍人戰訓或因公殞

命者，其遺族比照國軍退除役官兵遺

眷，正式納入照顧。復考量戰訓或因

公殞命者功勳卓著，而遺族因渠等

為國捐軀頓失所依，於同年起陸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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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急難救助及慰問、遺孤三節慰問、

高中職以下榮民子女就學補助及午餐

補助等規定，將遺族列為優先申請對

象。該法民國 112 年 5 月再次修正，

將服現役 10 年以上死亡官兵遺族，

比照遺眷納入服務照顧，輔導會及榮

民榮眷基金會配合修正 13 項相關規

定，提升遺族生活保障，符合規定

者，即可獲得包括到府關懷訪視、急

難救助及慰問、健保費補助、就醫優

惠、子女就學補助、獎學金、就學子

女午餐補助、微型保險及法律諮詢等

相關福利服務，受惠者計 3,605 人；

民國 112 年計服務國軍遺族 7,577 人

次，相關補助金額計核發新臺幣（以

下幣制同）1,340 萬 1,700 元。

因應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自民

國 113 年 8 月起將就養榮民喪葬補助

費由 4萬元調整為 5萬元，獲行政院

同意辦理，對清寒榮民家屬妥善處理

殯葬甚具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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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整合統籌資源，多元照顧全心服務

輔導會為輔導安置退除役官兵

及其眷屬的專責機關，服務工作多

元、業務面向廣泛，所屬機構眾多，

各項職能均以服務照顧榮民（眷）及

退除官兵為目標，爰以榮服處為地

區資源整合平臺，透過邀集分區所屬

機構與投資事業召開研討會議，藉由

彼此參與、互動及意見交換，擴大資

源盤點運用與相互支援，共同發掘榮

民（眷）及退除役官兵疾困與需求，

迅速協力解決問題，優化與提升退除

役官兵服務照顧與品質，秉持輔導會

「忠貞」、「團結」、「關懷」、「誠

樸」、「開創」的核心價值，為服務

榮民奉獻心力。

服務體系是輔導會各項服務工作

的黏著劑，除運用 19 所榮服處責任

區輔導員及 403 位社區服務組長進行

到宅服務訪視，並以榮服處為中心，

主動連結地方政府與民間社福團體、

會屬安養、醫療及農業機構、村（里）

長及國軍退舍輔支機關，提供訪視、

送餐及居家照顧，並整合善款、物資

等資源，提供在地化、個別化的服務

照顧，強化服務量能。

此外，臺南市榮服處配合「臺

南榮家家區設施環境總體營造中程計

畫」，新建辦公大樓並於民國 113 年

啟用，與臺南榮家、高雄榮民總醫院

（以下簡稱高雄榮總）臺南分院共同

成為就醫、就養及服務照顧三合一園

區，臺中市榮服處整建中，後續將提

供職員工及民眾舒適洽公環境。

（左）嚴主任委員德發主持臺南市榮服處新辦公大樓啟用典禮。

（右）陳副主任委員進廣視導臺北市榮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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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急難傷病，適時轉介安置

參照社會救助法，榮民（眷）

及退除役官兵如有發生急難、重大

傷病、生活困苦等事實，經榮服處訪

視瞭解實需後發放急難救助金，民

國 110 年至 112 年合計發放 6 萬 679

人次（3 億 6,448 萬 5,500 元）及清

寒榮民、遺眷三節慰問 25 萬 7,427

人次（7 億 3,689 萬 2,000 元）（表

2-1），並協助生活貧困榮民（眷）

及退除役官兵，申請地方政府低收、

中低收入戶資格，保障其最低生活品

質。

各榮服處平日採定期或不定期訪

視，主動關懷榮民（眷）及退除役官

兵，並與地方衛政、社政、警政、消

防、戶政等機構及村里長橫向聯繫，

建立鄰托人制度，深入瞭解渠等生、

心理狀態，發掘個案問題轉介相關社

福單位妥處，民國 110 年至 112 年計

轉介9萬7,422人次。另配合懇（座）

談會及各類活動時機，擴大宣傳政府

性別平等、家暴防治、消防知能、防

騙及稅務資訊等各項服務照顧措施與

政策，民國 110 年至 112 年共計辦理

262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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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袍澤發揮慈愛精神，協助

失依榮民遺孤，獲得良好的生長環境

與妥善照顧，並鼓勵自立脫貧，輔導

會推動榮民遺孤認養運動，各地榮服

處主動宣傳並邀請職員工及各界善心

人士共同響應認捐，並定期發放認養

認養榮民遺孤，傳承袍澤大愛

金予榮民遺孤，協助渠等安心向學，

民國 110 年至 112 年募集遺孤捐助認

養金計 7,892 萬 8,997 元，嘉惠榮民

遺孤 1,710 人，發給認養金 5,388 萬

1,500 元。（表 2-2） 

彰化縣榮服處「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及幸福家庭表揚暨向學子女相見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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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寒暑假期間就讀國中、小

榮民子女午餐之需求，訂定「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辦理榮民就學子

女午餐補助金發放作業要點」，自民

國 104 年度起，補助清寒榮民及遺眷

就讀國中、小學子女，於例假日及寒

暑假期間提供午餐補助金，補助金額

因應物價上漲，務實檢討調整，目前

每人每日補助 80 元，協助家庭子女

健全教養，蔚為國用，民國 110 年至

112 年計補助 4,799 人次，補助金額

3,100 萬 1,920 元。

營養午餐補助，扶貧濟弱拯溺

微型保險輔助，強化經濟補償

為提供經濟弱勢或特定身分者基

本人身保險保障，配合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推動微型

保險。本案推動之初，依金管會「保

險業辦理微型保險業務應注意事項」

載明須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

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始能投保。因中

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係依「老人福利

法」相關規定訂定，致領取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津貼之退除役官兵及遺眷不

符合投保資格，經輔導會積極協調、

爭取，金管會於民國 110 年修正增列

「符合老人福利法規定領取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津貼之老人或其家庭成員」

為對象，造福近 3千位服務對象取得

納保資格。

自民國 110 年 6 月 1 日開辦至

民國 113 年 5 月 31 日，已納保人數

6,346 人，申請理賠案件計 8 件 219

萬元（因意外失能 1 件理賠 9萬、因

意外亡故 7件 210 萬），完善服務照

顧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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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施比受更有福，予比取

更快樂」理念，發揚「助人最樂、

服務最榮、袍澤情深」精神，招募榮

民、榮眷、退休或中高齡銀髮族、青

年社會人士及學生志工加入志願服

務工作，以互助互惠、在地化服務方

式，提倡「青銀世代」建立互動橋樑

樂在服務。部分榮服處成立具有專業

技藝之志工團隊，據以籌組「榮欣志

工修繕服務隊」，提供水電及住處設

施簡易修繕之服務，以適時解決榮民

（眷）居家問題，進而提升其生活品

質。

各縣市榮服處主動連結地區學

校，邀請在校師生於寒暑假或志願服

務社團參與服務榮民（眷）各類關懷

活動，並製發志工服務時數證明以茲

鼓勵。

因應人口老化趨勢，招募高齡志

匯集愛心志願服務，完善社會安全體系

認養榮民遺孤，傳承袍澤大愛

工參與服務，從事設立地區性外展服

務檯與實施電訪關懷慰問；關懷年長

者訪視、愛心物資發放、環境清掃；

連結公、私部門、團體及個人募集防

疫物資；加強老人照護相關主題，建

構老老照顧服務。

民國 112 年度招募榮欣志工

3,202 人，編成 114 個志工隊，對年

長、單身、獨居、雙老及家庭支持力

不足之榮民（遺眷），提供關懷訪視、

居家服務及就醫協助等感動服務，民

國 110 年至 112 年平均每年服務榮民

（遺眷）73萬餘人次。（表 2-3） 

榮欣志工陪伴長者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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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資深榮民老化，對長照需

求提升，配合政府長照總體政策，各

縣市榮服處持續提升服務人員專業能

力，建立轄區長照資源地圖，並結合

地方社區發展協會，共同推動老人共

餐、食物銀行等機制，公私協力、資

源共享，創造雙贏；與榮民醫療體系

合作，提供健康促進、預防及延緩失

能（失智）介入課程；協助長者向各

縣市輔具中心申請輔具以減緩身體退

化、維持日常活動，運用臺北榮總身

障輔具中心巡迴檢修服務，修護故障

之輔具，提供失能或身心障礙榮民

（眷）完善之服務照顧。

考量服務人力配置有限，藉由

科技輔助照顧量能，辦理補助具公費

就養身分、年長特（較）需榮民、低

收或中低收特（較）需非就養獨居榮

民及雙老乏人照料或同住者生活能力

欠佳等具高風險因子服務對象，裝設

「遠距居家照顧系統」，現有使用者

計 1,239 人，近期並新增跌倒偵測機

制，降低長者獨居的意外風險。

配合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結

合長照 2.0，為我國高齡化社會建置

結合社福資源，無私送愛到府

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生活照顧輔助

機制，輔導會鼓勵全體社區志願服務

組長須取得照顧服務員證照，提升長

照專業服務知能。責任區輔導員、社

區服務組長及榮欣志工等，透過定期

關懷訪視（特需照顧者每 3天 1 次、

較需照顧者每 14 天 1 次，安裝遠距

系統者分別延長為 1 週或 1 個月訪視

1 次），提供單身獨居或有眷獨居年

長失能榮民（遺眷）陪同聊天、散

步、就醫、代購餐食及打掃環境等服

務，民國 110 年至 112 年計訪視 384

萬 3,916 人次（表 2-4）；協助生活

貧困榮民（眷）及遺眷申請地方政府

低（中低）收入戶資格及補助；協助

有長照需求之榮民，入住榮家或由

地方政府長照管理中心協助轉介就地

安置，民國 110 年至 112 年計轉介服

務 1,064 人次，包括居家服務、輔具

購買、租借及住宅無障礙環境改善服

務、喘息服務、交通接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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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榮服處至伯伯家協助裝設遠距居家照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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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合作，充實照護資源

為擴大榮民及眷屬服務照顧工

作，輔導會積極連結社會團體公私協

力合作，獲得物資及善款，共同照顧

弱勢榮民（眷）及退除役官兵，推動

社會良善循環。

民國 103 年李棟樑先生接任軍

人之友社理事長後，定期到各榮家慰

問，安排藝人為前輩演出，並發給各

地清寒榮民（眷）及國軍遺族救助金

或物資，迄今捐贈物資及慰問金計 1

千餘萬元，為感謝其長期對國軍與榮

民（眷）的捐輸、關懷與支持，特於

民國 111 年頒贈李棟樑先生「一等榮

光專業獎章」。

民國 109 年起連結寶佳公益慈

善基金會，至民國 113 年 8 月計捐助

輔導會 3,508 萬餘元（圖 2-1），除

協助榮家購置復康巴士、沐浴機及電

動翻身床，並捐助榮民榮眷基金會，

用以發放榮民子女獎助學金、榮民

（眷）重大災害救助金及認養榮民遺

孤。在公務預算有限下，提升榮家失

能住民安寧照護品質及生活尊嚴，並

擴大榮民子女獎助學金發放人數，協

助更多遭逢意外事故榮民（眷）解決

燃眉之急。 

圖 2-1　寶佳基金會捐助項目及金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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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3年高雄市榮服處至慈濟高雄靜思堂辦理榮欣志工研習。

民國 112 年 9 月輔導會與慈濟基

金會簽訂合作共善協議，包含「災害

防救醫療關懷」、「慈善合作關懷榮

民」、「關懷研習教育訓練」等３項

合作計畫，平時雙方共同規劃教育訓

練、建立各地區窗口聯繫機制；發生

災害時，慈濟基金會得與榮院設立暫

時性服務站，協助受傷病患及家屬身

心安頓；各地榮家及榮服處辦理榮民

（眷）服務照顧工作時，視需要借助

慈濟基金會相關資源共同進行個案協

處。透過合作協議，雙方建立災害防

救醫療關懷與榮民（眷）協處機制，

讓榮民（眷）獲得更完善照顧。

輔導會肩負照顧退除役軍人使

命，而寶佳基金會及慈濟基金會長期

致力於社會公益和慈善事業。故與兩

大基金會合作，不僅有效整合社福資

源，讓退除役軍人和社會弱勢者得到

了更多關愛和幫助，也為構建和諧社

會、促進共同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另「財團法人王月蘭慈善基金

會」持續推動兒少福利及公益捐助，

自民國 100 年開始捐助認養榮民遺

孤，迄民國 113 年已捐助遺孤認養金

2,152 萬 8,000 元，並安排北部遺孤

參加小巨蛋演唱會，體驗不同生活。

「財團法人慶福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自民國 105 年起即捐贈

各式民生物資，如保暖毯、白米、排

汗衣、保暖衣等，迄民國 112 年捐物

價值已逾1,529萬元，造福榮民（眷）

超過 9 萬 3 千人次。「財團法人新

北市私立輝容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長期認養榮民遺孤，並提供急難

救助，近３年照護急難榮民（眷）及

國軍傷亡官兵家屬 553 案，慰助金額

計 1,361 萬 1,530 元，遺孤認養金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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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萬 7,000 元。 

為感謝他們對榮民（眷）長久以

來的無私貢獻，分別於民國 110 年頒

給上述二個基金會蘇慶福董事長及粟

明德董事長「一等榮光專業獎章」。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自民

國 102 年起開始捐贈榮家照護器具，

迄今已提供復康巴士 1 輛、沐浴機 1

臺及電動護理床 399 床，使榮家住民

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中華佛教善

緣慈善會」自民國 107 年起透過榮服

處及榮家，針對每一位百歲榮民人瑞

發給 1千元祝壽金。 

民國 109 年寶佳基金會捐助款購置升降沐浴機，岡山榮家辦理教育訓練。

民國 109 臺南榮家以寶佳基金會捐助款購入復康巴士。

民國 113 年寶佳基金會捐助款購入電動翻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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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安得烈慈善協

會」亦定期發送食物箱幫助生活困苦

榮民（眷），執行長羅紹和先生本身

亦為榮民，因此對榮民（眷）照顧不

遺餘力。輔導會於民國 112 年與該協

會攜手獻愛心做公益，舉行「當我們

與安得烈在藝起」義賣活動，將畫

作義賣款項捐贈安得烈慈善協會，讓

「愛」大無限。另「中華熱心發展協

會」及「雪中送炭關懷協會」等許多

慈善團體均不定期募集物資提供榮服

處發放給有需要的榮民（眷）及退除

役官兵。期待未來，公私合作能夠持

續深化和拓展，讓善的力量不斷循環

下去。 

榮民藝術家及安得烈小朋

友於清境農場現場作畫。

安得烈小朋友於清境農場

現場作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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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先賢祭祀慰靈，慎終追遠福澤綿延

榮民先賢歷經戰火淬鍊，離鄉背

井隻身隨政府來臺，肩負保衛臺灣重

責大任，褪下軍服後，更艱苦卓絕投

入國家建設，中部橫貫公路動員 1 萬

多位榮民弟兄，殉難 212 人；南部橫

貫公路工程亦極為艱鉅，計 116 人罹

難，為感念闢路先賢的犧牲奉獻，特

於橫貫公路興建長春祠及長青祠奉祀

殉難人員。除橫貫公路，榮民亦參與

十大建設，使臺灣當時在經濟及民主

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榮民先賢

是國家發展的中流砥柱與社會穩定力

量。感念渠等早年英勇奉獻，前半生

戎馬軍旅，後半生投入國家建設奠定

臺灣發展基礎，為使英靈安息，每年

於北、中、南、東等地區辦理祭悼在

臺亡故榮民祭典，及早期亡故榮民墓

園、紀念碑、榮民公墓祭祀，以慰忠

靈。 

陳前副主任委員曉明主持民國 110 年中元節中部地區祭悼歷年在臺亡故榮民典禮。

姜前副主任委員振中主持民國 112 年中元節北區祭悼歷年在臺亡故榮民典禮。

吳副主任委員志揚主持民國 112 年中元節南區祭悼歷年在臺亡故榮民典禮。

李前副主任委員文忠主持民國 110 年中元節東區祭悼歷年在臺亡故榮民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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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民國 112年 1月 16日蔡前總統英文、馮前主任委員世寬於臺北榮家榮靈堂前祝禱。

（右）民國 113 年 8月 16 日嚴主任委員德發於臺北榮家榮靈堂主持法會。

超薦法會安厝，撫慰感念忠靈

輔導會於民國 112 年及 113 年舉

辦 4場「隨政府來臺歷年亡故榮靈啟

建超薦佛事祈福法會」，祈佑榮靈超

生極樂、英靈永安。超薦佛事蘊含著

對亡者的超度與對生者的引薦雙重意

義，對英靈有很大的助益，透過佛事

讓先賢英靈找到依靠，得以往生極樂

佛國淨土，並可助祂們福慧增長。並

期望藉由佛事功德迴向，祈祝臺灣國

泰民安，風調雨順，社會和諧，人民

安樂。

時至今日資深榮民逐漸凋零，為

避免早年內住單身退員退舍牌位祭祀

日後無以為繼，近年陸續辦理 882 座

牌位移靈安奉榮家榮靈祠，永享綿延

香火。為使早年亡故榮靈永久安厝，

所屬服務及安養機構自民國 106 年至

112 年，配合地方政府遷葬計畫、連

結慈善團體及人士、所屬投資事業等

單位，採公、私協力辦理 2,278 位早

年土葬單身亡故榮民墓座起掘遷厝、

安厝軍人忠靈祠奉祀祭奠，懷抱慎終

追遠之心，感念先輩櫛風沐雨與報效

國家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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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民榮眷基金，永續闡揚大愛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以

下稱基金會）係依據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8 條規定，

由輔導會將民國 82 年 9 月 17 日以

前，在臺亡故現役軍人及退除役官兵

無人繼承之遺產，於民國 86 年 7 月

9 日捐助設立基金會，負責基金之管

理與運用，並完成組織章程報經行政

院核定，設立以來，依組織章程所訂

宗旨，服務照顧弱勢榮民（眷）。其

後單身榮民亡故，由輔導會服務及安

養機構管理其遺產，繼承期限 3 年

屆滿，無人繼承或繼承賸餘遺產歸屬

國庫，自民國 88 年至 112 年共解繳

202 億 4千萬餘元。（表 2-5）

基金會另完成向衛福部申請公開

勸募字號，積極爭取企業善款挹注基

金，據以辦理重大災害救助、清寒榮

民子女獎助學金、國外求學菁英圓夢

計畫等（表 2-6），擴大對清寒榮民

子女服務與照顧。

為使國人對於榮民、榮眷為國

家社會的貢獻有更深入的認識與更多

的認同，基金會近年籌拍多部微電影

與紀錄片，例如：「夢想起飛—榮光

勇士的生命故事」敘述榮民鄭虞坪在

瞭解阿里山原鄉青年離家工作和傳統

文化流失的無奈，而決定全心投入文

化部落的經營，打造「優遊吧斯」鄒

族文化園區，創造原住民青年在家鄉

就業機會，並讓鄒族部落文化得以傳

承。這段奮鬥的歷程，就如同鄒族勇

士扭轉逆境的精神，成功打造部落文

第
二
章

33



化產業的行銷基地，影響甚為深遠；

「眷眷星光」敘述主角自先生退伍當

天，身分從「軍眷」轉為「榮眷」後，

生活型態改變及家人間相互扶持的故

事。榮眷源自軍眷，永遠站在軍人背

後默默支持著，她（他）們都有自己

的故事與背景，也有著似曾相識的面

貌，她（他）們的體諒與堅強，犧牲

與奉獻，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星，溫

暖支持每一位守護家園的官兵。

基金會亦積極活化亡故榮民捐助

遺產，其中甘珠精舍由基金會依法接

收後，馮前主任委員世寬發願募款進

行修繕，於民國 112 年 1 月 14 日舉行

「甘珠精舍重光啟用」典禮，除保存

精舍內重要文物史料外，並以嶄新莊

嚴風貌對外開放，實現與周邊社區共

存共榮、恩光遍照、永續常駐。

馮前主任委員世寬主持甘珠精舍重光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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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寫

記錄榮光精神　宣揚榮民文化

施路光同學

義助菁英圓夢　拓展光榮人生

楊絜儀，祖父及父親都是榮民，

從小展現音樂天賦，多次在全國音樂

比賽獲得優異成績。高中畢業後，獲

美國茱麗亞音樂學院全額獎學金前往

學習。就學期間，極力爭取知名演奏

家或團體演出機會，並獲選擔任茱麗

亞音樂學院管弦樂團中提琴首席。

民國 109 年，楊絜儀進入茱麗

亞音樂學院碩士班，獲得榮民榮眷基

金會菁英圓夢計畫補助；在頒贈典禮

上，她表示身為榮民子弟，出國讀書

是理想也是夢想，能夠獲得菁英圓夢

獎助金，進入國外頂尖學府就讀，立

足於海外與世界菁英同臺較勁，學習

機會彌足珍貴。未來也會按部就班實

現夢想，並將榮民前輩精神發揚光

大，將所學造福社會，回饋國家。

楊絜儀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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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榮民文化研究具學術啟發

價值，榮民榮眷基金會自民國 109 年

起，首創國內榮民文化碩博士論文

研究費補助及取得論文學位獎勵等獎

項。

施路光為民國 111 年榮民文化碩

博士論文獎得主。來自花蓮布農族部

落的他，投身軍旅二十載，退役後重

回校園進修學習，並運用輔導會就學

補助資源，選擇就讀銘傳大學碩士在

職專班。並以資深榮民的故事為研究

主軸，完成碩士論文「時代巨輪下的

悲歡離合：台灣外省老兵飄落、紮根

與凋零的生命故事」。他感性地說研

究歷程儘管辛苦，但想到資深榮民的

故事能夠一一具體呈現，用學術的

力量推廣榮民文化，一切辛苦就值得

了。這本論文得到基金會的肯定，期

待透過榮民文化論文獎補助的拋磚引

玉，鼓勵更多學子關注榮民文化推廣

及保存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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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國際退協交流，擴大服務照顧網絡

為聯繫僑居海外地區之中華民國

退伍軍人及其眷屬，民國 63 年起協

助成立海外榮光聯誼會（以下簡稱榮

光會），迄今計有美洲、歐洲、大洋

洲、非洲及亞洲各地區43個榮光會。

榮光會的主要任務在於增進各該

地區退除役官兵及其眷屬之團結與共

同福利、促進與地主國退伍軍人組織

之聯誼及相互觀摩、增進與地主國人

民之友誼、配合本國重要節日舉辦慶

祝紀念活動與結合當地僑胞拓展國民

外交。舉凡「邀請各國退協及代表來

臺訪問」、「參與美國三大退協及世

界各國退伍軍人組織活動」、「加入

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及「輔導成

立海外榮光聯誼會」，都是「退輔外

交」的多元展現與豐碩成果。

另為配合國家整體外交政策，民

國 110 年通過組織法修正，民國 111

年正式派 2員常駐華府辦事，於駐美

國代表處成立榮光組，專職對美退伍

軍人事務交流。

我國至今得以穩定發展、持續進

步，有賴全國人民在各自角色與職責

努力耕耘，其中，退除役官兵更是功

不可沒。他們在少壯時期奉獻青春年

華於保家衛國的軍事訓練，中年退除

役後仍然投身於經濟、建設等百工百

業，盡其一生都在為國家社會創造福

祉。因此，無論榮民旅居何處，輔導

會始終秉持著照顧榮民為重，積極服

務、聯絡海內外各地退除役官兵。

圖 2-2 輔導會海外榮光會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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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訪鞏固盟誼，協力實質外交

輔導會為我國輔導退除役官兵的

專責機關，藉由拜會各國退伍軍人事

務團體及政府組織，助益國家建立正

式外交關係以外的盟誼，如拜會美國

退伍軍人事務部富爾頓助理部長等主

管。為彰顯國軍先烈犧牲奉獻精神，

建立海外精神象徵，凝聚旅美退伍軍

人向心力，經向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

接洽，申請我國二戰期間赴美受訓殉

職空軍先烈紀念碑設置，獲美方同

意，於民國113年9月舉行揭碑典禮。

輔導會駐美榮光組獲駐美國代

表處領務組、軍事代表團引介，民國

112 年接觸維吉尼亞州退伍軍人事務

廳蓋得廳長、賓夕凡尼亞州國民兵暨

退伍軍人事務廳副廳長維格爾女士、

佛羅里達州退伍軍人事務廳哈得塞廳

長等資深官員，達到相互瞭解美國州

政府層級對退伍軍人照顧政策與我國

對於退除役官兵的輔導措施。 

（左）陳副主任委員進廣（右四）率榮光組倪參事邦臣（左四）與駐美軍事代表團魏

團長中興（右三）合影。

（右）美國在台協會孫前處長曉雅（圖中左）拜會馮前主任委員世寬（圖中右）。

在國內，輔導會多年來接待美國

眾議院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主席高野

眾議員訪團，並接待多國駐臺代表訪

團，如美國、日本、澳洲、新加坡等

國家；另亦接待多國退伍軍人團體或

軍事相關訪團，如美國退伍軍人協會

（AMVETS）、美國海外作戰退伍軍

人協會（VFW）、美國退伍軍團協會

（AL）、遠朋國建班訪團、日本安全

保障戰略研究所訪團等外賓，俾增進

渠等瞭解我國致力服務照顧退伍軍人

之政策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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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交流層級，民國 112 年馮

前主任委員世寬陪同美國退伍軍團協

會（AL）主席海華前總會長晉見蔡前

總統英文，俾增進渠等瞭解我國致力

服務照顧退伍軍人之政策及作為。

在海外，民國 111、112 年分由李

前副主任委員文忠、吳副主任委員志

揚、簡主任秘書世峰率團，出席美國

退伍軍人協會、海外作戰退伍軍人協

會及退伍軍團協會等美國主流退伍軍

人協會年度全國大會，蔡前總統更親

自錄影為美國海外作戰退伍軍人協會

年會開幕式致詞，獲與會近 5千名美

國退伍軍人代表熱烈迴響，通過支持

中華民國決議文，內容含括支持對臺

軍售、加入聯合國或參與國際組織、

總統過境比照邦交國元首禮遇及政府

雙邊交流等議題，提交美國國會及國

務院參辦，對於提升及促進美方對臺

相關友好措施貢獻卓著。民國 112 年

12 月由傅副主任委員正誠率團訪問日

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日本退伍軍

人協會及日本安養機構，期藉由交流

互訪，精進輔導會長照措施。 

民國 112 年馮前主任委員世寬陪同美國退伍軍團協會席海華前總會長晉見蔡前總統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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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前總統英文於美國海外作戰退協 2023 年會開幕錄影致詞。

蔡前總統英文於美國退伍軍團協會 2019 年會開幕錄影致詞。

馮前主任委員世寬於美國海外作戰協會 2021 年會錄影致詞。

吳副主任委員志揚出席美國海外作戰退伍軍人協會（VFW）年會。

簡主任秘書世峰出席美國退伍軍人協會（AMVETS）年會。

傅副主任委員正誠代表輔導會拜會日本退伍自衛隊團體「隊友會」岩崎茂理事長。

傅副主任委員正誠出席「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座談會並致贈禮品予高井晉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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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地緣政治變化，友我國家大

幅增長，民國 113 年新增出訪歐洲與

我具相同民主價值國家，李前副主任

委員文忠於3、4月間率隊出訪英國、

愛爾蘭及捷克，期間拜會英國退伍軍

人援助協會、英國倫敦榮民之家、愛

爾蘭退伍軍人協會、捷克斯拉夫退伍

軍人協會、「People in Need」智庫

區域中心等，強化與民間退伍軍人組

織聯繫，擴大退輔機制交流，除有效

照顧海外榮民、精進退輔措施外，並

有利建構榮僑國民外交，拓展我國國

際能見度

李前副主任委員文忠（右）由愛爾蘭參議

員 Gerard Graughwell（左）陪同拜會愛

爾蘭退伍軍人協會執行長 Cormac Kirwan

（中）。

愛爾蘭參議員Gerard Graughwell（右一）、

駐愛爾蘭代表楊子葆大使（左一）陪同拜

會都柏林科技大學資訊安全實驗室資深經

理 Jack McDonnell（左二）。

參加公開導覽團參觀榮民之家，住民 Peter 

Henry（左）擔任導覽人員。

拜會英國退伍軍人援助協會（Veterans 

Aid）執行長Dr. Hugh Milroy（左）。

拜會捷克斯拉夫退伍軍人協會主席辛科為

克（Viktor Sinkovec）（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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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遊行活動，宣揚國家形象

美國國殤日遊行，姜森公使（右二）及

榮光組倪邦臣組長（右一）與美國參

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朗上將（左二）

共同出席。

美國國殤日遊行，僑胞組成我國國旗

旗隊參加。

美國國殤日遊行，僑胞擎舉我國巨幅

國旗參加。

輔導會持續積極與世界各友好

國家退伍軍人組織保持聯繫，建立

緊密關係。歷經多年努力，已和美

國退伍軍人組織締結為兄弟會，並

加入全球最大退伍軍人組織，同時

也是聯合國諮詢組織的世界退伍軍

人聯合會，該會目前共有 121 個會

員國、172 個會員組織，全球會員

人數總計約 6千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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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退伍軍人中心（AVC）為

每年 5 月華府全國國殤日大遊行及

11 月退伍軍人節年會暨頒獎典禮等大

型活動之主辦單位，活動廣邀美國政

軍高層、各國駐美使節等重要人士參

加，歷年亦邀請我國駐美國代表處參

與上述活動，立場甚為友我。

民國 113 年華府全國國殤日大遊

行由姜森公使及輔導會駐美榮光組倪

邦臣組長代表出席並於開幕典禮致

詞，由旅美榮僑及留學生擎舉巨幅中

華民國國旗，在現場觀眾數萬人夾道

圍觀下，於華府憲法大道昂揚闊步，

影像並經實況轉播全美，有利宣揚我

國家形象；與華府地區退伍軍人智庫

「美國退伍軍人政策會」保持往來，

更進一步厚植美方民間退伍軍人重要

團體友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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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旅外榮僑，爭取愛國向心

輔導會常年關懷慰問全球 43 所

榮光會會員，透過通訊軟體、寄送賀

年卡及特製年曆，聯繫全球榮光會會

員代表，表達對渠等關懷問候，營造

溫馨情感連結。駐美榮光組多次拜會

並與各地重要榮僑社團合作，如黃埔

同學會、空軍大鵬聯誼會、中正理工

校友會等，團結榮僑社團、維繫渠等

對國家向心及對旅美弱勢榮民照護，

為旅居美國榮民（眷）所需之探視、

就養、就醫、退除給付或遺眷權益保

障等事項，提供電話諮詢與服務。

民國 112 年吳副主任委員志揚藉

由出席美國海外作戰退伍軍人協會

（VFW）年會時機，率團關懷慰問鳳

凰城榮光會、洛杉磯榮光會以及空軍

大鵬聯誼會；簡主任秘書世峰亦運用

出席美國退伍軍人協會（AMVETS）

及美國退伍軍團協會（AL）年會時

機，率團關懷慰問華府榮光會；民國

113 年傅副主委正誠率團出席日本榮

光聯誼會成立 50 週年慶祝大會，宣

慰榮僑（眷）及拜會安全保障戰略研

究所。民國 113 年陳副主任委員進廣

接見鳳凰城榮光會訪團，榮光會會員

身在海外仍心繫故鄉，鏈結海外榮民

（眷）及退除役官兵，並在國外宣揚

我國文化、推展國民外交，讓我國持

續在國際舞臺上發光發熱。

吳副主任委員志揚訪視鳳凰城榮光會。

簡主任秘書世峰訪視華府榮光會。

陳副主任委員進廣致贈輔導會紀念幣予鳳凰城榮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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